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询价邀请

成都西正招标代理有限公司（采购代理机构）受崇州市农业农村局（采购人）

委托，拟对 2019 年三江片区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有机肥采购项目采用询价方式

进行采购，特邀请符合本次采购要求的供应商参加报价。

一、采购项目基本情况

1.项目编号：5101842020000009

2.采购项目名称：2019年三江片区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有机肥采购项目

3.采购人：崇州市农业农村局

4.采购代理机构：成都西正招标代理有限公司

二、资金情况

资金来源及金额：财政性资金 59.3 万元。

三、采购项目简介：

（详见询价文件第五章）。

四、供应商邀请方式

公告方式：本次询价邀请在四川政府采购网（www.ccgp-sichuan.gov.cn）

上以公告形式发布。

五、供应商参加本次政府采购活动应具备下列条件：

1.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

2.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

3.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须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

4.具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

5.参加本次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

6.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7.采购人根据采购项目提出的特殊条件（详见询价文件第三、四章）。

六、政府采购信用融资

为进一步贯彻落实国务院、四川省、成都市关于支持和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

政策措施，根据《成都市财政局中国人民银行成都分行营业管理部关于印发〈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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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中小企业政府采购信用融资暂行办法〉和〈成都市级支持中小企业政府采购

信用融资实施方案〉的通知》（成财采[2019]17 号）文件规定。本项目为支持

执行政府采购信用融资项目。本次招标活动的中小企业供应商如中标，可无需提

供财产抵押或第三方担保，凭借政府采购合同向融资机构申请融资，融资机构根

据其授信政策为供应商提供信用融资。

崇州市级政府采购信用融资信息一览表

政府采

购信用

融资

为进一步贯彻落实国务院、四川省、成都市关于支持和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政策措施，

根据《成都市财政局中国人民银行成都分行营业管理部关于印发〈成都市中小企业政府采

购信用融资暂行办法〉和〈成都市级支持中小企业政府采购信用融资融资实施方案〉的通

知》（成财采[2019]17 号）文件规定。本项目为支持执行政府采购信用融资项目。本次招标

活动的中小企业供应商如中标，可无需提供财产抵押或第三方担保，凭借政府采购合同向

融资机构申请融资，融资机构根据其授信政策为供应商提供信用融资,以下银行开展崇州市

本级“政采贷”业务工作。

银行名称 联系人及方式 融资政策

成都农商银行

崇州支行

业务部客户经理

任艳菊 13881851255

业务部客户经理

骆晓峰 13551850363

业务部经理

陈晓阳 13438190630

1、授信额度：

（1）流动资金贷款类：最高不超过政府采

购合同中采购总金额的 85%；

（2）承兑汇票及保函类：保证金比例不低

于 15%。

2、授信期限：

（1）流动资金贷款期限原则上不超过 18

个月，重大项目最高不超过 3 年，主要根据

政府采购合同的付款周期确 定。贷款期间

可展期 1次，可提前还款。

（2）银行承兑汇票 （纸质）不超过 6 个

月；银行承兑汇 票（电子）不超过 1 年。

（3）保函期限原则上不超过 3 年，根 据政

府采购合同的付款周期确定。

（4）根据采购文件中约定的采购款项 支付

进度，增加适当宽限期设置还款计划。

3、利率定价：

原则上不超过基准利率上浮 30%。对地处贫

困地区的供应商实行更加优惠的定价。

4、办结时间：原则上从资料齐备到审批通

过在 5 个工作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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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州上银村镇

银行

副行长

龚真真 17740215212

部门总经理

杨彦铭 13981735391

副总经理

黄龙 13348884865

客户经理

羊孝丽 15884577260

客户经理

尹翔 13982166628

客户经理

吴翅飞 18982275308

授信政策

担保方式：信用

授信期限：不高于采购合同期限，最高不超

过三年

利率水平：基准上浮 30%

放款时限：审批通过后 5 个工作日内

授信成数：最高不高于合同总价款的 90%

农行崇州支行

副行长

陈东江 13980843688

部门经理

肖毓 13882110585

副经理

何莉 15982110977

客户经理

唐雪姣 13689013376

客户经理

王羽 13568936607

1、授信额度

根据《政府采购合同》金额测定授信额度理

论值，最高可贷合同总金额的 70%，原则不

超过 1000 万元。小微企业单户信用贷款额

度不超过 500 万元。

2、融资期限

融资到期日不超过 《政府采购合同》项下

应收账款付款到期日后 3 个月（含），融资

期限 原则上不超过 1 年 （含），最长不超

过 3年。

3、融资利率

原则上不超过人民银行同期基准利率上浮

30%。

4、还款方式

贷款期限在１年以内的，可采用一次性还本

付息方式或一次还本、分期付息方式。贷款

期限 在１年以上的，采 用按月（季）分期

还本付息方式。

中行崇州支行

分管行长

王勇

82313560

13980969703

分管主任

龚才兵

82276832

18081054180

授信额度：单一合同项下信用授信金额不得

高于合同标的的 70%，最高不超过 2000 万

元，最长不超过一年。

担保方式：须借款人法定代表人、主要股东、

实际控制 人或关联企业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也可采购取房地产抵押或第三方保证

等。

执行利率：按年化 4.5675%执行；非普惠金

融贷款企业，在一年期基准贷款利率 4.35%

的基础上上浮 10%-40%。

重庆银行崇州 业务部经理 授信额度：单一合同项下信用授信金额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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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州市政府采购信用融资银行联系方式一览表

银行名称 联系人及方式

成都农商银行崇州支行 业务部客户经理 任艳菊 13881851255

崇州上银村镇银行 部门总经理 杨彦铭 13981735391

中国农业银行崇州支行 部门经理 肖 毓 13882110585

中国银行崇州支行 分管主任 龚才兵 18081054180

重庆银行崇州支行 业务部经理 李盛勇 18108259677

工商银行崇州支行 分管科长 曲 希 17760374425

支行 李盛勇 18108259677

小微业务部副经理

余蓥 13550034115

小微业务部客户经理

陈文韬 13547927235

高于合同标的的 80%，目前暂不超过 100 万

元。

执行利率：申请人信用评价实施差异化定

价，原则上不超过基准利率上浮 30%

工商银行

崇州支行

分管行长：

张樱川 13882296300

分管科长：

曲希 17760374425

客户经理：

余波 13688482133

客户经理：

华昌庚 15828604669

融资额度

1、采用信用方式的，单户贷款金额最高不

超过 200 万元,微型企业单户最高不超过

100 万元。

2、追加以政府采购的应收账款质押作为增

信（以下统称“增信措施”），有增信措施的，

单户贷款金额最高不超过 500 万元,微型企

业单户最高不超过 200 万元，且一般不超过

对应的政府采购合同项下应收账款实有金

额的 70%，但最高不超过 80%。

执行利率：“政采贷”业务定价不得低于人

民银行基准利率执行，根据不同客户情况合

理确定。

还款方式：“政采贷”贷款根据企业经营特

点、应收账款的回款特点确定还款方式，可

采用一次性还款或分期还款方式，但须按月

付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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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严禁参加本次采购活动的供应商

1.根据《关于在政府采购活动中查询及使用信用记录有关问题的通知》（财

库〔2016〕125 号）的要求，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将通过“信用中国”网站

（www.creditchina.gov.cn）、“中国政府采购网”网站（www.ccgp.gov.cn）等

渠道查询供应商在询价截止时间前的信用记录并保存信用记录结果网页截图，拒

绝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

信行为记录名单中的供应商报名参加本项目的采购活动（以联合体形式参加本项

目采购活动，联合体成员存在不良信用记录的，视同联合体存在不良信用记录）。

2.为采购项目提供整体设计、规范编制或者项目管理、监理、检测等服务的

供应商，不得参加本采购项目。供应商为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在确定采购需求、

编制询价通知书过程中提供咨询论证，其提供的咨询论证意见成为询价通知书中

规定的供应商资格条件、技术服务商务要求、评审因素和标准、政府采购合同等

实质性内容条款的，视同为采购项目提供规范编制。

3.列入企业经营异常名录的投标供应商不做为本次招标的禁入供应商，采购

人和代理机构根据实际情况对其处以相应的限制。

八、询价通知书获取方式、时间、地点：

由于受到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的影响，为有效切断疫情蔓延，防范疫

情扩散，减少公共场所人员聚集，凡有意参加本次投标的供应商，询价通知书自

2020 年 3 月 11 日至 2020 年 3 月 13 日 09:00- 16:30（北京时间，法定节假日除

外）现场获取或者网络远程获取。

现场报名方式：成都西正招标代理有限公司（地址：崇州市世纪大道 1396

号 1 栋 2 楼 1-4 号）获取。获取询价通知书时，经办人员提交以下资料：供应商

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需提供单位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或事业法人证复印

件加盖公章、介绍信原件加盖公章、经办人身份证明复印件加盖公章；供应商为

自然人的，只需提供本人身份证明。

网络报名方式：将报名表填写后发送扫描件至 2213464716@qq.com 邮箱（报

名表的获取方式联系 028-62185286）。备注：发送报名表需附加报名费转账凭证

和以下资料：供应商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需提供单位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

章或事业法人证复印件加盖公章、介绍信原件加盖公章、经办人身份证明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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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盖公章；供应商为自然人的，只需提供本人身份证明。

本项目询价通知书有偿获取，询价文件售价：人民币 300 元/份，网络报名

可微信转账支付（询价通知书售后不退, 询价资格不能转让）。

微信转账 扫描如下二维码进行转账

注:微信转账时请备注项目编码和公司名称。

九、递交响应文件截止时间及开标时间：2020 年 3 月 16 日 10:00（北京时

间）。

十、递交响应文件地点：响应文件必须在递交响应文件截止时间前送达询价

地点。逾期送达、密封和标注错误的响应文件，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恕不接待。

本次采购不接收邮寄的响应文件。

十一、本询价邀请在四川政府采购网（www.ccgp-sichuan.gov.cn）上以公

告形式发布（适用于发布公告邀请供应商的方式）。

十二、询价地点：成都西正招标代理有限公司（地址：崇州市世纪大道 1396

号 1 栋 2 楼 1-4 号）。

十三、联系方式

采购人： 崇州市农业农村局

通讯地址：成都市崇州市唐安东路 225 号

邮 编：611230

联 系 人：龚先生

联系电话：028-82380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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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购代理机构：成都西正招标代理有限公司

开户银行：成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崇州支行

账 号：1001300000549750

通讯地址：崇州市世纪大道 1396 号 1 栋 2 楼 1-4 号

邮 编：611230

联 系 人：罗先生

联系电话：028-62185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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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应商资格证明材料

一、供应商应提交的资格证明材料

（1）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注：①供应商若为企业法人：提供“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营业执照”；未换证的提供“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组织机构

代码证”；②若为事业法人：提供“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法人登记证书”；未换证的

提交“事业法人登记证书、组织机构代码证”；③若为其他组织：提供“对应主

管部门颁发的准许执业证明文件或营业执照”。“其他组织”的解释参照《最高人

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 52 条。④若为自然人：

提供“身份证明文件”。以上均提供复印件）；

（2）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的证明材料。{1、具有良

好的商业信誉承诺即可；2、具有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提供以下①②③④任意一

项均可：①也可提供 2017 或 2018 年度经审计的财务报告复印件，②也可提供

2017 或 2018 年度供应商内部的财务报表复印件（至少包含资产负债表），③也

可提供截至响应文件递交截止日一年内银行出具的资信证明（复印件），④供应

商注册时间截至响应文件递交截止日不足一年的，也可提供在工商备案的公司章

程（复印件）或单位内部的财务管理制度（复印件）。}

（3）具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①可提供承诺函；②

也可提供 2019 年 1 月 1 日以来任意一个月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证明材料

复印件。）

（4）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承诺即可）

（5）参加本次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违规记

录；（承诺即可）

（6）本项目参加政府采购活动的供应商在前 3年内不得具有行贿犯罪记录；

（承诺即可）

（7）法定代表人授权书（注：①后附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和授权代表身份证

复印件；②如供应商由法定代表人本人参加的可不提供，只需要提供法定代表人

身份证复印件）；

（8）法定代表人证明书（后附法定代表人有效身份证复印件，提供身份证

有困难的，也可提供户口本或军官证或护照等身份证明材料）

（9）单位及单位现任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投标活动期间没有行贿犯罪

记录。（承诺即可）；

（10）供应商与其他供应商之间，单位负责人不为同一人而且不存在直接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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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管理关系。(承诺即可)；

（11）供应商未对本次采购项目提供过整体设计、规范编制或者项目管理、

监理、检测等服务(承诺即可)；

（12）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无

（13）根据采购项目提出的特殊条件：

投标产品：具有有效的《肥料登记证》。（提供证书复印件）

注：1.本章要求提供的材料应当与第三章的规定要求对应，除供应商自愿以

外，不能要求供应商提供额外的证明材料。如果要求提供额外的证明材料，供应

商有权拒绝提供，且不影响响应文件的有效性和完整性。

2.本章要求提供的相关证明材料应当结合采购项目具体情况和供应商的组

织机构性质确定，不得一概而论。

3.本章所有承诺可以单独承诺也可在一份承诺里面一并承诺。

注：1、本章要求提供的材料复印件均须加盖投标单位的公章（鲜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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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购项目技术、服务及其他商务要求

一、项目概述

崇州市农业农村局因工作需要采购 2019 年三江片区高标准农田建设有机肥

一批，现通过询价的方式遴选一位符合本项目要求的投标供应商做为本项目执行

单位。

二、采购设备清单及技术服务要求

（一）采购清单

名称 规格型号 数量 预算金额 备注

有机肥 40 公斤/袋 ≥752 吨 59.3 万元

本项目采用询价方式实施

采购，询价小组在评审过

程中会要求通过资格性和

符合性性审查的投标供应

商一次性报出不可更改的

价格，[注：预算金额全部

用于采购有机肥，以所报

有机肥数量最多的投标供

应商为成交供应商（投标

数量=预算金额59.3万元/

投标单价（元/吨），以吨

为单位，小数点后保留两

位]。成交供应商提交的报

价不得高于采购预算，若

超过则按无效响应处理。

（二）参数要求：

有机质（以干基计）／% ≥ 45；氮、磷、钾总和≥8%；水分／% ≤ 30；pH

值 5.5—8.5；总砷（As）≤15mg/kg、总汞（Hg）≤2 mg/kg、总铅（Pb）≤50 mg/kg、

总镉（Cd）≤3 mg/kg、总铬（Cr）≤150 mg/kg；执行标准：《NY525-2012》；包

装规格：40 公斤/袋。

（三）其他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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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投标单位提供投标产品合格的检测报告。（复印件并加盖公司鲜章） ；

2、投标单位提供近 2年内未发生质量事故，公司无不良记录，具备供应肥

料施用规模的相应赔偿能力的承诺（提供企业承诺函）；

3、成交供应商必须按照业主单位安排，将肥料送到安排地点。（提供企业承

诺函）；

4、成交供应商须协助乡镇、村组登记造册和分发肥料（提供企业承诺函）；

5、成交供应商须承担肥料的运输和下车费（提供企业承诺函）；

6、供货时，采购人对购货产品进行抽检，送相关单位进行检测，检测费用

由供货商承担（提供企业承诺函）。

7、提供样品（样品密封包装，并标注投标单位全称，作为验收标准）

三、商务要求

1、交货时间：成交供应商与采购人签订合同后 30 天内将所有采购的货物送

至采购人指定地点封存并发放到项目受益人，并具备收货手续及发放花名册。

2、支付方式：所有货物验收合格后，采购人在 30 个工作日内支付全部货款。

3、服务要求：投标供应商需对肥料使用进行培训，并提供相应方案且确保

方案如实进行（作出方案并提供承诺，承诺函自拟）。

注：本章所有要求属于实质性要求，投标供应商如未响应，做无效投标处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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